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申郑电器厂
	工程名称
	2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8-005-1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与规划图不符。南侧有一个钢结构建筑，间距11米，不符合回车场的最小尺寸要求（建规7.1.9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难道是规划图不够准确？请再次核查南侧钢结构西侧距离围墙有12米距离，可以满足回车场的尺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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